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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人民网刊发《好心网友为
重病患者募捐“救命钱”反遭民政局
叫停》一稿，引发社会强烈关注，随后
有网友从宁国市民政局网站发现一
张领导视察的悬浮照。对此，当地宣
传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悬浮照确系
PS，但宁国市副市长等领导当日确实
去现场看望了老人，“事情确有其事，
但因为当时工作人员拍摄角度的问
题，无法将所有领导都拍进一张照片
里。”（10月30日人民网）

2011年6月，细心网友发现四川
会理县领导悬浮在公路上的 PS 照
片，随后该县承认照片确系合成，但
通乡公路建设和领导检查都是事
实。宁国市领导悬浮照事件可谓如
出一辙，就连事后解释都一个模子：
悬浮照确系 PS，但领导当日确实去
现场看望了老人。

也许有人生疑，既然领导当日确实
去看望了老人，缘何不弄张现场照片来
呢？当地解释为“拍摄角度问题，无法
将所有领导都拍进一张照片里”。事实
上，光此解释，就很值得玩味。应当注
意到，几个领导看望老人之地是在一个
小房间，角度再怎么有问题，将几个领
导拍进一张照片，并不是什么难题，难
就难在要将各位领导的脸，在表情“适
宜”的情况下都露出来。这一点，但凡
参与类似活动的都知道，除非是摆拍，
否则在自然状态下确实很难选择一个
很好的角度或时机。

问题关键则在于，就算悬浮照是
因为无好的拍摄角度造成，那么当追
问的是，为什么非得将所有领导都拍
进一张照片呢？这不明显是一种作

秀心理吗？事实上，领导去看望老人，
关键不在于什么领导去看，或人们要
看到多少领导，而在于这项慰问活动
能够给老人带去多少实实在在的好
处。而悬浮照则向我们透露两个消
息：一是必须突出“所有领导”参与了
这项活动；二是合成照片把领导放大
（老人蜷缩在一角），目的仍在于突出
领导的主角地位。毫无疑问，这是官
本位之下的作风漂浮的一种表现。

长期以来，总有一些领导所谓“慰
问”“视察”“检查”工作，常常蜻蜓点水，
到现场亮亮相，摆个姿势照照相，闪光
灯闪过之后，就算大功告成——作风
漂浮者，喜欢赶浪头、出风头、争彩头，
表面上风风火火，实际上哗众取
宠。像宁国市民政局这样拍不到好
照片，却弄虚作假，更是不脚踏实地
的体现——PS出来的照片一旦被发
现，会影响政府和领导形象，也给公
众留下一个不实事求是的坏印象，实
为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总之，从一再发生的地方领导悬
浮照事件，人们俨然看到，悬浮的并
非领导，而是涉事者的工作作风，其
实质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怪。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悬浮照事件光
让涉事者自觉道歉或自行撤下照片，
还不够严肃；还必须严格追究“粗心
者”制造悬浮照的责任，甚至有必要
追求相关领导的失察之责——一些
人或单位，在对待领导视察之事时尚
偷懒求成、粗枝大叶、作风漂浮，公众
又还有多大信心奢望他们能脚踏实
地、文明耐心、周到细致地为民办事
呢？□邓子庆

10 月 29 日，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就《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
审稿)》公开征求意见。《送
审稿》提出，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取
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并承
担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未履
行法定义务，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并先行赔付。（相关新闻
见今日本报T14版）

网购食品是网购商品
的一种，平台对于网购商品
承担何种责任有着共性。
在10月25日新修订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中，对于该责
任有了新规定：“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
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
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
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
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
者承担连带责任。”

遗憾的是，对于何为
“明知或者应知”，新消法并
没有细化。这或给将来执
法、司法、守法带来一定障
碍，也让网络平台在模糊地
带有了“游刃有余”的空
间。可见，让平台在一定情

况下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
食品安全法《送审稿》首创，
而是对新消法的延续和进
一步明确。

食品安全法本应在尊
重网购共性规定的基础上，
针对食品安全提出更符合
特性、更为明确的标准。
然而，《送审稿》也只是含
糊地规定，“第三方平台提
供者应当取得食品生产经
营许可，并承担食品安全
管理责任”。这相对新消
法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更 为 明
确，有了一定进步，但步伐
还是不够大。

食品安全大于天，而网
络平台责任也须接地气。
在强化网络平台责任的同
时，也须注重平台权益保
护 。 既 不 能 忽 视 平 台 责
任 ，更 不 能 将 之 无 限 放
大。而平衡点就在于如何
界定所谓的“食品安全管
理责任”、“未履行法定义
务”。因此，有必要参照国
外立法经验、参照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进一步将之
细化，采取列举的方式，让
各方权利义务一目了然。
毕竟，法律的本能在于定
纷止争，而要实现这种本
能，“明确”是关键。

同时，让网络平台承担
连带责任，还需要有配套制
度赋予平台相应权力，实现

权责统一。严格说来，在现
行法的语境下，平台怀疑电
商售卖不合格产品，需要先
由行政机关取证调查，否
则，平台不能仅凭怀疑就擅
自处罚或关店。而如果一
刀切地赋予平台相关权力，
又将使其权力过于膨胀。
所以，要在鼓励交易的同
时，维护网购市场秩序，就
需要赋予平台某种质疑权，
当其向电商提出合理质疑，
电商就应对所售商品的合
格性负举证责任。否则，平
台将获得进一步的处理权，
在此期间，平台可以在一定
时间内冻结交易。

此外，还须进一步完善
保证金制度，出于食品安全
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考虑，
对于网售食品的电商，强制
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保证
金既是信誉的保障，也能避
免平台在承担连带责任后
追偿权无从实现的尴尬，对
电商也是一种制约。

当然，我们更需要认识
到，网购只是为不合格食品
提供了平台，对之规范确实
能起到减少不合格食品销
售渠道的作用。与此同时，
我们更应将目光放在源头
治理上，只有在源头上卡着
了不合格食品的生产，食品
安全问题才能根治。
□舒锐

网购平台连带责任须进一步厘清 “悬浮照”背后是“悬浮作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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